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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巴尔迪维索先生 (哥伦比亚) 

   

成员： 保加利亚 亚基莫夫先生 

 喀麦隆 蒂贾尼先生 

 中国 陈旭先生 

 法国 杜克洛先生 

 几内亚 布巴卡尔·迪亚洛先生 

 爱尔兰 瑞安先生 

 毛里求斯 胡雷-阿加瓦尔夫人 

 墨西哥 安吉亚诺·罗德里格斯女士 

 挪威 科尔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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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S/2002/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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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 12时 10分宣布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索马里局势 

 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S/2002/1201）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诸位

成员，我收到了索马里代表的来信，他在信中要求邀

请他参加有关安理会议程上这个项目的讨论。按照惯

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

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邀请该代表参

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哈希先生（索马里）在安理会议席就

座。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安理会现在继续审议

议程上的项目。安理会是按照事先协商达成的理解开

会的。 

 安理会诸位成员面前放着载于 S/2002/1201号文

件的秘书长关于索马里局势的报告。 

 经安理会诸位成员协商，我受权代表安理会发表

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回顾其关于索马里局势的以

往各项决定，特别是 2002年 3月 28日的主席声

明（S/PRST/2002/8）、1992年 1 月 23 日第 733

（1992）号和 2002年 7月 22日第 1425（2002）

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 2002年 10月 25日的报

告（S/2002/1201），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

和原则，重申致力于全面、持久地解决索马里局

势，重申尊重索马里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

立和国家统一。 

 “安全理事会坚决支持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发展局）对索马里民族和解采取的统一做法，

重申大力支持发展局发起的索马里民族和解进

程以及正在肯尼亚埃尔多雷特举行的索马里民

族和解会议。安理会促请索马里所有各方按照发

展局确立的框架参与这一进程，并希望在整个进

程中通过的各项决定，包括各方代表 2002年 10

月 27 日在埃尔多雷特签署的《关于在索马里停

止敌对行动以及民族和解进程结构和原则的宣

言》（下称‘埃尔多雷特宣言’），得到迅速遵守

和执行。 

 “安全理事会欢迎《埃尔多雷特宣言》，认

为是朝向结束暴力和索马里人民的苦难并给他

们带来极应享有的和平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迈

出的重要一步。安理会要求所有各方停止一切暴

力行为，尊重停止敌对行动。 

 “安全理事会进一步欢迎 2002年12月 2日

当事各方在摩加迪沙发表的《联合宣言》（下称

‘摩加迪沙宣言’），包括它们声明承诺停止一切

敌对行动，携手结束所有杀害和绑架无辜人员、

以及劫持该市公共交通的现象，并通过对话和善

意解决所有分歧。安理会注意到，当事各方于

2002年 12月 4日达成了进一步协议，商定通过

和平手段进行合作，以便除其它外重新开放摩加

迪沙的国际机场和海港，并恢复该市的公共服

务。 

 “安全理事会满意地注意到索马里民族和

解进程第二阶段已经于 2002年12月 2日在埃尔

多雷特展开，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重大步骤，对

此表示欢迎。安理会将继续积极注视这一进程，

并积极鼓励所有各方继续根据发展局技术委员

会确立的框架，本着宽容和互让的精神，建设性

地参与这一进程的每个阶段。 

 “安全理事会赞扬肯尼亚政府作为东道主

作出了特别承诺，并赞扬由三个前线国家肯尼

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组成的发展局技术委员

会在促进这一进程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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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大力鼓励它们在促进这一进程方面继续

发挥主动、积极的作用。 

 “安全理事会鼓励有此能力的会员国紧急

提供进一步捐助，以通过发展局技术委员会支助

这一进程。 

 “安全理事会谴责最近在索马里境内发生

的袭击人道主义人员及平民的行为，欢迎各方代

表在埃尔多雷特商定保证所有人道主义及发展

方面人员和设施的安全，敦促他们采取实际步

骤，准许人道主义人员安全、不受限制的进出，

以便在索马里全国各地开展援助工作。 

 “安全理事会对索马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

情况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有关当局和各会员国为

索马里难民的返回和重返社会提供支持，并向国

内流离失所者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安

理会特别关切地注意到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仍然

接触不到的摩加迪沙地区 15万国内流离失所者

的情况。安理会要求各武装派别按照《埃尔多

雷特宣言》和《摩加迪沙宣言》立即提供通往

这些人员和全国各地的其他易受伤害者的安全

通道。 

 “安全理事会再次呼吁所有会员国、实体和

个人充分遵守第 733（1992）号决议所规定并经

第 1425（2002）号决议加强的的军火禁运，并敦

促索马里及该区域所有各方以及所接触的该区 

域以外的政府官员及其他行动者，在专家团按照

第 1425（2002）号决议和《埃尔多雷特宣言》第

2.5 条追查有关禁运的情报时给予充分合作。安

理会赞赏专家团 2002年 11 月 14日通过安全理

事会关于索马里问题的第 751（1992）号决议所

设委员会向安理会所作的口头简报，并期望专家

团在任务期间结束时提出书面报告。 

 “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按照 2002年 3月 28

日安理会主席声明的规定，在安全条件允许时，

继续连贯一致地落实索马里冲突后全面建设和

平特派团的当地筹备活动。 

 “安全理事会确认，冲突后全面解除武装、

复员、康复和重返社会方案将对索马里的和平与

稳定作出重要贡献。 

 “安全理事会鼓励秘书长积极支持发展局

发起的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以及正在埃尔多雷

特召开的会议。 

 “安全理事会表示决心协助各方执行整个

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通过的促进和平的各个步

骤和结论”。 

 本声明将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在 S/PRST/2002/ 

35的编号下印发。 

 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议程上这个项目

的审议。 

 下午 12时 20分散会 


